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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及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及监事会

将于 2019年 4月 25日届满，为进一步体现公司股权结构状况，增强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决策的科学性，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第十二次监事

会 2018 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

相关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董事会候选人事项 

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 名，独立董事 3

名，公司于 2018年 11月 14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 2018年度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1、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股东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高新”）提名姜

兆南先生、王翔先生、姜振军先生、钟岩先生，公司股东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

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提名许汉明先生，公司股东王志全先生提名王志全先生本人，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上述人员为公司第十三届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 

2、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股东国投高新提名张卫华先生，公司股东王志全先生提名程小可先生、

郜永军先生，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上述人员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提前换届选举相关事项，并同意向公司股东大会提交审

议，由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之日起计算。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

会方可进行表决。 

二、选举监事会候选人事项 

公司第十三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

1名。公司于2018年11月14日召开第十二届监事会2018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第十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公司股东国投高新提名柳杨先生，公司股东王志全先生提名萨殊利先生，上

述人员为公司第十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提前换届选举相关事项，并同意向公司股东大会提交审

议，由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以上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如获公司股

东大会通过，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十三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之日起计算。 

三、其他说明 

1、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提前换届选举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对董事会、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做出强制性

规定；本次公司提前换届选举系为进一步体现公司股权结构状况，增强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决策的科学性，也存在合理理由，并不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 

2、在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就任前，原董事、监事仍将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监事职责。

上述董事会、监事会候选人的简历详见公司2018年11月1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相关公告。 

3、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保护广大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第十

二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在其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 2018 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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